


市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、政策性

文件的通知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)，市级机关各部门：

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建设法治政府，根据《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158号）和开展民营经济促进法涉及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相关要求，现对我市现行有效的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制定的行政规范性、政策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。经研究，决定对8件行政规范性、政策性文件予以废止，具体目录见附件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市政府（办公室）行政规范性、政策性文件废止目录

（此页无正文）
如皋市人民政府

2025年11月3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
市政府（办公室）行政规范性、政策性文件废止目录

	序号
	类型
	文件名
	文号

	1
	行政规范性

文件
	市政府关于印发《如皋市职工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	皋政规〔2016〕1号

	2
	
	市政府关于印发《如皋市职工住院自费补充保险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	皋政规〔2016〕3号

	3
	
	市政府关于印发《如皋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	皋政规〔2017〕3号

	4
	行政政策性

文件
	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东大街集贤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改造搬迁补偿安置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	皋政办发〔2007〕108号

	5
	
	市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聚餐管理切实保障食品安全的意见
	皋政发〔2015〕105号

	6
	
	市政府关于印发《如皋市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如皋市引导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出资设立基金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	皋政发〔2023〕23号

	7
	
	市政府印发《关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的通知
	皋政发〔2023〕15号

	8
	
	市政府关于印发《如皋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(2024-2026年)》的通知
	皋政发〔2024〕10号
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

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市各人民团体。

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3日印发
如皋市人民政府文件





皋政规〔2025〕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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